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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税收保障办法 

（2023年 5月 18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79号公布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

施行） 

　　 第一条 　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，保障税收收入，保护纳

税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　　 第二条 　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税收协助、信息共享、税

收服务、监督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　　 第三条 　税收保障工作坚持政府领导、税务主责、部门配

合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。 

　　 第四条 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税收保障工作的

领导，建立健全税收保障工作机制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

实税收保障措施，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将税收保障工作经费

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

　　 第五条 　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实

施税款征收、税务检查、强制执行措施，防范税收流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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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第六条 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市场主体登记设立、注

销等信息及时与税务机关进行共享和数据交换，与税务机关共同

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管。 

　　 第七条 　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共

同打击税收违法犯罪行为。 

　　 第八条 　税务机关与各级人民法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，加

强信息共享。人民法院在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财产时，税务机关

可请求其依法协助追缴欠税，防止税款流失。 

　　 第九条 　税务机关、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对在

税收保障工作中获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，应当

依法予以保密。 

　　 第十条 　税务机关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实施守信激励

和失信惩戒，共同推进信用体系建设，推进税收社会共治。 

　　 第十一条 　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涉嫌

税收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告知税务机关；税务机关应当依法查

处，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。 

　　 第十二条 　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税务机关开展税收

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，普及纳税知识，提高全社会依法纳税的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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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第十三条 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涉税信息共享

工作的领导，建立健全涉税信息共享交换机制，推进涉税信息资

源共享共用。 

　　 第十四条 　涉税信息实行目录清单管理。涉税信息目录由

省级税务机关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编制、发布和更新。 

　　 第十五条 　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涉税信息目录清单

及时提供相关涉税信息，并对其进行校核、确认，确保信息完整、

准确、有效、可用。 

　　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对获取的涉税信息加强管理，确保

信息安全。 

　　 第十六条 　税务机关应当加强涉税信息统计分析，为政府

税收保障工作提供依据。 

　　 第十七条 　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指

导和监管，提高其涉税专业服务能力，为市场主体提供个性化、

专业化涉税服务。 

　　 第十八条 　税务机关应当完善涉税争议解决机制，推动调

解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相衔接，及时化解涉税

争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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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第十九条 　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公开涉税信息，保障纳税人

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救济权和监督权。 

　　 第二十条 　税务机关应当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

督检查，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应当依法处理并回复。 

　　 第二十一条 　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投诉举报制度，接

受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、新闻媒体、社会组织和个人对税收征收

管理工作的评议和监督，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。 

　　 第二十二条 　任何单位、个人发现有关部门和单位在税收

征缴工作中未履行法定职责的，都有权检举。 

　　 第二十三条 　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关部门和单位未按照要

求提供涉税信息或者不履行税收协助义务的，税务机关应当向本

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报告，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

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。 

　　 第二十四条 　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税务机关、有关部门和单

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保密义务，或将涉税信息用于履行法定职

责之外用途的，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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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第二十五条 　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已有法

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　　 第二十六条 　依法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社会保险费和

非税收入，其征缴保障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　　 第二十七条 　本办法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 


